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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選舉委員會第 8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0年 2月 22日（星期二）下午 5時 

地點：本會 2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  

陳主任委員伸賢              邱委員惠美 

廖委員金順                   劉委員祥呈 

簡委員之洋                   俞委員人明 

洪委員清暉                李委員明川 

董委員金興(請假)             賴委員正時(請假) 

陳委員順成                   郭委員進源(請假) 

列席人員： 

李總幹事乾龍                 黃召集人陽壽 

范姜副總幹事坤火             許組長苑杰 

謝組長麗蘭                   吳主任朝穗  

陳秘書健民                   林主任克文 

林主任進春                   吳主任良美(請假) 

主席：陳主任委員伸賢                     記錄：陳清青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洽悉(內容詳如議程)。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擬訂「新北市林口區麗園里第 1屆里長補選選務工作進行程序

表」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市林口區麗園里第 1屆里長黃兼明先生於 100年 1月 30日病逝，

經新北市政府於 100 年 2 月 10 日以北府民行字第 10001137891 號

函請本會依法辦理補選。 

二、前揭補選相關重要選務工作期程，如下: 

（一）發布選舉公告：100年 2月 23日。 

（二）發布候選人登記公告：100年 3月 3日。 

（三）受理候選人登記期間：100年 3月 7日至 100年 3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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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100年 3月 31日。 

（五）投票日：100年 4月 17日。 

三、檢附前揭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乙份。 

提案單位:第一組 

決  議:照案通過後實施並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第二案：擬訂「新北市林口區麗園里第 1屆里長補選候選人登記須知」

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前揭候選人登記須知草案，係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暨相關法

令訂定之，期使候選人均能瞭解申請登記時應具備之資格、書表

件及有關選罷法規定事項，俾利候選人登記工作順利進行。 

二、檢附該候選人登記須知草案乙份。 

提案單位:第一組 

決  議:照案通過，連同候選人申請登記書表免費提供申請登記者領用

並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第三案：新北市第 1屆里長補選候選人應繳納保證金，擬均訂為新臺幣

5萬元，提請審議。 

說  明: 

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2條第 1項之規定，登記為候選人時，應

繳納保證金；其數額由選舉委員會先期公告。 

二、地方制度法第 82條第 3項規定，里長辭職、去職、或死亡者，所

遺任期不足二年者，不再補選，亦即在里長就職（99 年 12 月 25

日）後至 101 年 12 月 25 日期間，如里長有辭職、去職、或死亡

者之情形者均須補選。 

三、本屆里長如須補選，因選舉投票日距原里長選舉投票日（99年 11

月 27日）不久，為期一致，本屆里長補選，候選人所須繳納保證

金，擬與本屆里長選舉時所訂之保證金數額相同（新臺幣 5萬元）。 

提案單位:第一組 

決  議:照案通過,於日後發布本屆里長補選候選人登記公告時併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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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第四案：新北市林口區麗園里第 1屆里長補選，應提委員會審議之候選

人資格、投開票所設置地點、當選人名單等選務工作事項，擬

授權主任委員先行核定，俟下次補選或各種定期改選之選舉召

開委員會議時再提請追認，請審議案。 

說  明: 

一、依直轄市選舉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4條規定，本會委員會議，每月

舉行一次，於辦理選舉、罷免期間每週舉行一次為原則，必要時

得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二、補選應提委員會議審議事項，業務單位均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及相關規定與選舉結果擬定、審核，故擬由委員會授權主任委員

先行核定，俟下次補選或各種定期改選之選舉召開委員會時再行

提出追認。 

提案單位:第一組 

決  議:照案通過，即日起開始實施。 

 

第五案：新北市第 1屆市長、議員及里長選舉競選活動期間，陳家梅及

高寶華等 2人於投票日前 10日發布民調，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53條第 2項規定，擬依同法第 110條第 5項規定辦理，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 條第 2 項、第 110 條第 5 項暨第

130條第 1項規定辦理。 

二、民眾檢舉 11 月 18 日接獲市議員候選人陳家梅郵寄文宣，內容發

布民調，經監察小組責任區委員調查，依當事人提出投遞證明確

認於 99 年 11 月 16 日（投票日前 11 日）下午 21:00 左右至板橋

文化路郵局交寄附有民調資料之宣傳品屬實。本會依行政程序法

規定，函請違規人陳述意見，稱其於 11 月 15 日散發民調資料，

然為符合選罷法規定才臨時於 11 月 16 日改採以郵寄方式寄出。

經提報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討論結果，雖違法行為之開始為投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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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日時間外，但當事人明知寄發郵件須經一定時間才能送達，

其行為結果確於 2天後發生，故認為仍屬違法行為。 

三、另據媒體報導新北市政府（原臺北縣政府）勞工局局長高寶華，

於 99 年 11 月 20 日（投票日前 10 日內）出席市長候選人朱立倫

在板橋舉辦之造勢活動中當眾提及民調。本案經調閱各報紙及電

視台報導內容，勘驗結果均報導其確有提及民調，惟未寫出民調

數據或予以重點消音。本會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函請違規人陳述

意見，稱僅表明民調暫時領先，純屬「造勢語言」，並非發布民調，

且已不復記憶有違法引述民調行為。經提報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討

論結果，認報紙及電視報導雖因遵照選罷法第 53條第 2項規定未

明確寫出民調數據或予以重點消音，惟仍無礙其於上開時地確有

違法之事實認定。 

四、本案經監察小組第 3 次及第 4 次委員會議審議結果，認違法事實

明確，依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條第 2項規定，擬依同法

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各處以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並提請本會

委員會議裁處。 

提案單位:第四組 

決  議:照案通過陳家梅及高寶華等 2 人,各處以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並依法函送裁處書通知前述違規人至本會繳納罰鍰。 

 

第六案：新北市第 1屆市長、議員及里長選舉於投票日，賴盈燕等 3人

撕毀領得之選舉票，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條第 8項

規定，擬依規定處以新臺幣五千元罰鍰，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8 項暨第 130 條第 1 項規定

辦理。 

二、投票日選舉人賴盈燕、廖智惠、黃金樹等 3 人，於投票所投票時

撕毀領得之選舉票，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通報，監

察小組責任區委員到場處理，依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8項規定，各處以新臺幣五千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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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3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擬處以新臺幣五

千元罰鍰，並提請本會委員會議裁處。 

提案單位:第四組 

決  議:照案通過賴盈燕等 3 人,各處以新臺幣五千元罰鍰,並依法函送

裁處書通知前述違規人至本會繳納罰鍰。 

 

第七案：新北市第 1屆市長、議員及里長選舉競選活動期間，候選人蔡

英文等 10人印發之宣傳品未親自簽名，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 52條第 1項規定，擬依同法第 110條第 1項規定處以罰鍰，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110 條第 1 項暨第

130條第 1項規定辦理。 

二、候選人蔡英文印發之宣傳品二份（安心交給我、都市更新北市煥

然一新），經民眾舉發未親自簽名，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

條第 1項規定，經提報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討論結果，依同法第 110

條第 1項規定，各處以文宣品乙份新臺幣十萬元罰鍰。 

三、另候選人蔡大握等 9 人印發之宣傳品，經民眾舉發未親自簽名，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條第 1項規定，經提報監察小組委

員會議討論結果，依同法第 110 條第 1 項規定，各處以新臺幣十

萬元罰鍰。 

四、本案經監察小組第 3 次及第 4 次委員會議審議結果，認違法事實

明確，依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條第 1項規定，擬依同法

第 110條第 1項規定，處以罰鍰，並提請本會委員會議裁處。 

提案單位:第四組 

決  議: 

一、說明二、候選人蔡英文印發之宣傳品二”份”…….,各處以文宣品

乙”份”新臺幣……..;文字修正為:候選人蔡英文印發之宣傳品

二”式”…….,各處以文宣品乙”式”新臺幣…,。  

二、有關候選人印發之文宣品,未親自簽名者,應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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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之規定,請業務單位於往後選舉時,對候選人加

強宣導,善盡告知義務。 

三、餘照案通過蔡英文印發之宣傳品二式、蔡大握等 9人各一式,每式

各處以新臺幣十萬元罰鍰,並依法函送裁處書通知前述違規人至

本會繳納罰鍰。 

 

第八案：新北市第 1屆市長、議員及里長選舉於競選活動期間及投票日，

陳景華等 7人同時違反刑事及行政規定，依行政罰法第 26條規

定，擬俟司法機關偵查結果確定後，再依法處理，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行政罰法第 26 條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

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前項

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判

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二、本次選舉競選活動期間候選人陳景華等 6 人印發之文宣品未親自

簽名案，亦經人舉發文宣內容不實，向警察局各轄區分局或派出

所提告在案，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條第 1項暨第 104

條（刑事罰）規定。 

三、另投票日選舉人朱林秀葉，於投票所投票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情

緒激動，大聲喧嘩，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8

項規定，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通報，本會監察小組

責任區委員到場處理，警察機關也依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9條（刑事罰）規定，移送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在案。 

四、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3 次及第 4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擬俟司

法機關偵查結果確定後，再依法處理。 

五、前開案件，本會業於 100年 1月 18日函請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判

決確定結果函知本會。 

提案單位:第四組 

決  議:照案通過,俟司法機關偵查結果確定後，再依法處理。 

伍、散   會(下午 5 時 58 分) 


